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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国风塑业           股票代码：000859          编号：2015-005 

 

 

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投资控股 

宁夏佳晶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
 

 

    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为了整合公司资源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推进公司产业转型

升级，提升公司盈利能力，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拟对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中的部分资金投向进行

变更，用于投资控股宁夏佳晶科技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宁夏佳晶”）。具

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概述 

1、募集资金概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“证监许可[2013]1539 号”文核准，

公司于 2014 年 4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48,327,485 股，每股发

行价格为人民币 3.42元,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7,279,998.70元，

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92,364,142.67 元。上述募集

资金净额已于 2014年 4月存入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

开设账号为 7326010182600189041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。 

经公司董事会五届十五次会议和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，公司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》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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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万元 

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

年产3万吨环保节能预涂膜项目 55,508.00 50,728.00 

2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经公司董事会五届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滚动使用不超过 2.46 

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商业银行理财产品；经公司董事

会五届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以总额 4,9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继续

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截至 2014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已使用募集资

金支付项目款 4,903.18 万元。 

3、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概况 

为了整合公司资源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推进公司产业转型

升级，公司拟变更不超过 9,000 万元募集资金投向，用于投资控股宁

夏佳晶科技有限公司。 

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涉及的总金额不超过 9,000 万元，占公司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总筹资额的 17.74%。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

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。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事项尚须提交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原因 

   （一）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

公司原募投项目为年产 3 万吨环保节能预涂膜项目，总投资额

55,508.00 万元，拟采用募集资金投入 50,728.00 万元，其余资金为自

筹资金。截至 2014年 12月 31 日，公司已签订预涂膜基膜进口生产线

主设备采购合同、2 条预涂膜生产线设备以及分切机等设备采购合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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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总额合计 16,310 万元，已使用募集资金支付预付款等合计 

4,903.18 万元。项目的国内配套、土建及公用工程整体设计、建设正

按进度计划有序进行。该项目的预涂膜生产线，公司拟根据市场情况

分期投资，其中一期 2 条预涂膜生产线设备将于 2015年初到货，并进

行安装调试。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后，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

计减少预涂膜产能 5,000吨/年，公司未来将根据市场情况决定是否继

续投资。 

（二）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原因 

公司所处包装薄膜行业近年来面临产能过剩、价差萎缩、技术优

势消失等多重困境，企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，推进产业转型已迫在眉

睫。公司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3 万吨环保节能预涂膜项目的产品

主要应用于工业印刷、商业印刷、建筑保温等领域，属于公司在现有

主营业务基础上的扩展和延伸，同样会面对薄膜行业下游目标市场周

期性的影响。公司专注于薄膜市场，在遇到行业周期性影响时，无法

通过其他产品的补充平滑效益，可能造成公司经营业绩变动幅度过大。 

为此，公司制定了主业向功能性高端薄膜方向发展的同时积极投

资新型材料产业的双轮驱动发展战略，以期将公司转型改造为新材料

领域的高科技企业。经过详细的尽职调查、实地调研和论证分析，公

司拟通过对外投资具有技术优势、成长潜力大的蓝宝石长晶企业，进

入行业发展前景良好的蓝宝石材料行业。 

三、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

2014 年 9 月 3 日，公司与佳晶科技国际有限公司(下称“佳晶国

际”)、银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总公司（下称“开发总公司”）、胡明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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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宁夏佳晶相关各方签订了《股权转让和增资扩股框架协议》（下称“框

架协议”），约定本公司拟通过股权受让和认购增资的方式投资宁夏佳

晶。框架协议签订后，我公司即聘请中介机构对宁夏佳晶进行审计、

评估和尽职调查。根据审计、评估结果，公司就投资方式、价格、程

序等相关事项与有关各方进行商谈，推进投资工作。按照国有产权转

让的有关规定，开发总公司已委托银川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其持有

的宁夏佳晶 39.39%股权于 2014 年 12月 31 日开始进行公开挂牌转让，

挂牌底价为 4,018 万元。我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，参与投标

竞拍以及认购增资投资控股宁夏佳晶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

1、宁夏佳晶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宁夏佳晶科技有限公司 

住所：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 1 号写字楼 4 楼 

法定代表人：何俊贤 

注册资本： 10,200万元 

成立日期： 2013年 12 月 11 日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中外合资) 

经营范围：LED蓝宝石晶体与晶圆的生产销售，LED光学零组件产

品的生产销售，LED 光学零组件的加工应用，LED 蓝宝石设备、原材料

和产品的进出口业务。 

股权结构：佳晶科技国际有限公司持股 60.61%， 银川高新技术产

业开发总公司持股 39.39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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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关系：宁夏佳晶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。 

2、审计、评估情况 

公司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和沃克森国际

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4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分别对宁夏佳晶进行

了审计和评估。审计、评估结果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科目 2014 年 8 月 31 日 

资产总额 12,493.32 

其中：固定资产  7,968.67 

  在建工程    857.47 

  无形资产 2,328.96 

负债总额  2,798.65 

其中：流动负债  2,798.65 

所有者权益  9,694.67 

科目 2014 年 1-8 月 

营业收入 0 

销售费用  9.80 

管理费用 317.80 

佳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
佳晶科技国际有限公司 银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总公司 

宁夏佳晶科技有限公司 

100% 100% 

39.39% 60.61% 

穗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13.57% 

 24.97% 

吴春钟 



6 

 

财务费用 -0.58 

资产减值损失  178.32 

净利润 -505.34 

宁夏佳晶截至 8月份尚未形成销售，亏损 505.34 万元主要是开办

费及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。 

按照成本法评估的评估结果为：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项            目 
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％ 

A B C=B-A D=C/A×100% 

1  流动资产  1,238.46   1,238.80   0.34   0.03  

2  非流动资产  11,254.86   11,601.41  346.55 3.08 

3    固定资产  7,968.67   8,311.72    343.05   4.30  

4    在建工程  857.47   857.47   -     -    

5       无形资产  2,328.98   2,328.98  - - 

6       长期待摊费用  99.75   103.25   3.50   3.51  

7 资产总计  12,493.32   12,840.21  346.89  2.78  

8  流动负债  2,798.65   2,798.65   -     -    

9 负债合计  2,798.65   2,798.65   -     -    

10 净资产（所有者权益）  9,694.67   10,041.56   346.89  3.58 

宁夏佳晶 8 月末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10,041.56 万元，评估增值

346.89 万元，增值率 3.58%。 

3、宁夏佳晶业务情况 

宁夏佳晶主营业务是蓝宝石单晶生长及切片的生产和销售。蓝宝

石是集优良光学性能、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于一体的独特晶体，是现

代工业重要的基础材料，其应用涉及 LED 衬底材料、大规模集成电路、

红外军事装置、卫星空间技术、高强度激光窗口制造等领域。蓝宝石

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：一是 LED 衬底材料的需求受 LED 背

光源应用渗透率的提升和 LED 照明市场应用的快速发展，面临较大的

增长空间；二是手机、平板及可穿戴设备等消费电子领域的应用前景

广阔，行业未来增长空间巨大。 

../../../../../../../Administrator/����/���´�/���´�11.30/��-3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
../../../../../../../Administrator/����/���´�/���´�11.30/��-3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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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佳晶的实际控制人佳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台湾佳晶”）

是台湾上柜企业，主要从事蓝宝石基板的制造销售，为产业链中少数

具有蓝宝石单晶生长、切片、研磨、抛光等所有生产环节加工能力的

专业厂商，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。为了充分利用宁夏电力资源

充沛、价格低等优势降低生产成本，台湾佳晶将其蓝宝石单晶生长环

节的产能及管理技术团队转移至宁夏佳晶发展。宁夏佳晶一期项目（40

台长晶设备）已经投入生产运营。 

4、投资计划 

我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 9,000 万元参与宁夏佳晶增资

扩股以及竞拍收购开发总公司持有股权，投资控股宁夏佳晶。具体如

下： 

（1）竞拍股权：我公司将通过投标竞拍开发总公司持有的 4,018

万股股权，占宁夏佳晶总股本的 39.39%。 

（2）参与增资扩股：我公司和佳晶国际、宁夏佳晶管理技术团队

以 1 元/股的价格分别向宁夏佳晶增资，其中我公司增资 4,400 万元, 

佳晶国际增资 1,000 万元，管理技术团队增资 900 万元。 

股权竞拍和增资完成后，宁夏佳晶总股本为 16,500 万元，其中我

公司持股 51.02%，佳晶国际持股 43.53%，管理技术团队持股 5.45% 。 

（二）项目可行性分析 

我公司高度重视本次投资宁夏佳晶事项，经过认真的市场调研和

专题进行研究,深入分析蓝宝石行业前景、下游市场应用、宁夏佳晶核

心竞争力、投资方案以及投资风险等，认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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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次对外投资符合中央和地方有关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，发

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精神;符合公司积极引进有发展前景的新型产业，

实现双轮驱动，加速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方向; 

2、投资标的所处蓝宝石产业发展前景广阔，当前正面临着前所未

有的发展机遇; 

3、投资标的管理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均多年从事该行业的生产经

营，技术成熟、经验丰富，能够为生产经营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； 

4、本次对外投资成本适中，并且银川地区电价低廉，人工成本、

厂房使用成本、税收成本等相对较低，有利于形成竞争优势。 

本次对外投资主要存在以下风险：一是未达消费电子产品应用的

市场预期风险；二是行业产能可能无序增长，市场竞争逐步激烈的风

险；三是异地管控风险。针对上述风险，公司已拟定在投资宁夏佳晶

后，实施相应有效措施控制或消减风险：一是加强现有产品市场营销

力度，根据市场情况推进企业发展战略，同时积极跟进消费电子产品

应用的市场趋势，加强研发力度，做好技术、市场等各项储备；二是

通过保持技术管理团队稳定、充分利用现有技术人员和知识储备、对

技术人员持续培训与提高以及随时跟踪国际最新技术发展动态，保证

技术的及时引进和更新，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；三是完善法人治

理结构、修订完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以及委派财务、审计等专业人员，

保证企业规范运作并切实可控。 

因此，公司认为本次对外投资市场机遇较好、投资成本适中、预

期投资效益良好、可通过有效措施控制或消减风险，投资具有良好的



9 

 

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 可有力推进公司产业转型升级。 

（三）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，适时投资市场前景看好的新材料产

业，可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符合本公司制定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

的战略目标，使得本公司业务类型更加丰富。本公司在向功能性膜材

料迈进的同时，积极引进新型产业，将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，实现公

司双轮驱动发展，符合全体股东利益。 

四、独立董事、监事会、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的意见 

1、监事会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拟对 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中的不

超过 9,000 万元资金投向进行变更，用于投资控股宁夏佳晶科技有限

公司，其内容和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监

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和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和公司《募集资金管理制

度》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有利于整合公司

资源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推进公司产业转型升级，提升公司盈

利能力。同意公司对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中的不超过

9,000万元资金投向进行变更，用于投资控股宁夏佳晶科技有限公司，

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

集资金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以及《公司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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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，认为：公司拟对 2014

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中的不超过 9,000 万元资金投向进行变

更，用于投资控股宁夏佳晶科技有限公司，其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、

合规，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

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

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和公司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的有关规定。

通过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，迅速进入市场前景看好的蓝宝石新材料

产业，可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符合本公司制定的推进产业转型升

级的战略目标，使得本公司业务类型更加丰富，提高公司盈利水平，

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同意公司对 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

资金中的不超过 9,000 万元资金投向进行变更，用于投资控股宁夏佳

晶科技有限公司，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保荐机构意见 

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：公司拟对 2014 年非公

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中的不超过 9,000 万元资金投向进行变更，用

于投资控股宁夏佳晶，符合本公司制定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目

标，使得本公司业务类型更加丰富，提高公司盈利水平，符合公司和

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除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外，

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，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关

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变更的有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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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国风塑业董事会五届二十九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国风塑业监事会五届十四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独立董事意见； 

4、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风塑业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

募集资金用途的保荐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月 6 日 




